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办法的通知

国统字〔2023〕49 号

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各司级行政单位、在京直属企事业单位：

《国家统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办法》已经 2023 年 4 月 6 日国家统计局第

5 次局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统计局

2023 年 4 月 11 日

国家统计局行政处罚信息

公示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统计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管理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

以及国 务院有关规定，结合统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

于统计机构对自然人以外的统计调查 对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信息公示工作。

本办法所称统计机构是指国家统计局及其派出的调查机 构。 第三条 公示行政

处罚信息，应当坚持依法、客观、及时 原则，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

外”原则，除涉及国家 秘密或者其他依法不予公开信息外，都应予以公开，接

受社会 监督。第四条 统计机构应当在门户网站公示本单位直接作出的 统计行

政处罚信息。未开通门户网站的，应当通过当地政府门 户网站等其他渠道公示。

适用普通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除警告、通报批评外， 应当将行政处罚信

息同步推送到“信用中国”网站或者省级信 用网站。 － 2 － 第五条 统计机



构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 内，组织行政处罚信息上网公示，公

示期限为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之日起 1 年。 第六条 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内容包

括： （一）统计调查对象名称；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三）法定代表

人或者负责人； （四）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五）违法事实； （六）处罚

依据； （七）处罚类别； （八）处罚内容； （九）处罚决定日期； （十）公

示截止期； （十一）处罚机关。 第七条 提前终止公示统计调查对象的行政处

罚信息，应 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已经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规定的义

务; （二）已经改正统计违法行为； （三）未再次发生统计违法行为; （四）统

计严重失信企业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满 6 个月， 其他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满 3

个月； － 3 － （五）作出统计守信承诺。承诺内容应包括所提交材料真 实有

效，并明确愿意承担违反承诺的相应责任。 第八条 统计调查对象申请提前终止

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应当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统计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以

下材 料： （一）能够证明已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的责任义务和 改正违法

行为的材料； （二）统计守信承诺书。 统计调查对象申请在“信用中国”网站

提前终止公示行政 处罚信息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

提 出申请。第九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统计机构应当在收到统计调 查对象提

前终止公示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对是否符合终 止公示条件进行核实，

并作出决定。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 作出准予终止公示的决定并应自作出决

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撤下行政处罚信息；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统计调查

对象， 并说明理由。 第十条 统计调查对象在申请提前终止公示中提供虚假材

料、信用承诺严重不实或者故意不履行承诺的，记入信用记录， 纳入全国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相关信用记录在“信用中国”网 站公示三年并不得提前终止公



示，三年内不得在信用平台网站 申请信用信息修复。 － 4 － 第十一条 行政

处罚决定被依法变更、撤销、重新作出、 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的统计机构应当 在 3 个工作日内撤下原行政处罚信息，并同步告知

“信用中国” 网站或者省级信用网站。 第十二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统计机

构发现公示的行政 处罚信息不准确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更正。

统计调查对象有证据证明公示的行政处罚信息不准确的， 可以要求予以更正。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统计机构经核实予以 确认的，应当自核实确认之日起 2 个

工作日内更正。 第十三条 统计调查对象认为统计机构在行政处罚信息公 示工

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第十四条

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未按本办法履行职 责的，由上一级统计机构责令改

正；情节严重的，依法对负有 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责任。第

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负责解 释。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

发之日起实施。2019 年 1 月 18 日公 布实施的《国家统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

示办法（试行）》（国 统字〔2019〕9 号）同时废止


